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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审议会议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21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10 

审议根据《公约》第三条和第四条提交的请求 

  对毛里塔尼亚根据《集束弹药公约》第四条提出的延长最后

期限的请求的分析 

  第四条延期请求分析小组提交――阿富汗、黑山、荷兰和瑞典* 

 一. 背景 

1.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签署了《集束弹药公约》，于

2012 年 2 月 1 日批准了《公约》，《公约》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对其生效。毛里

塔尼亚在 2013 年 3 月 20 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报告称，该国共有集束弹药

沾染区 10 平方公里。随后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提交的年度透明度报告中称，沾

染区减少至 1.96 平方公里，据称已完全清理。毛里塔尼亚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宣

布完成清理行动，并于 2014 年 9 月举行的缔约国第五次会议上提交了《集束弹

药公约》第四条遵约情况正式声明。遵约情况声明中写道，如果 2020 年之后发

现此前未知的集束弹药沾染区，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将尽快采取行动，

“(a) 确认沾染区的准确范围，并使用最有效最高效的方法销毁这些地区发现的

所有集束弹药；(b) 确保有效防阻平民进入，直到这些地区不再是沾染区；(c) 

根据《公约》第七条规定的义务报告此类沾染区，并通过其他正式和非正式方式

与公众、利益攸关方和缔约国分享任何相关信息；(d) 发现这些沾染区以及清理

和销毁全部遗留集束弹药后，再向缔约国提交一份遵约情况声明。” 

2. 毛里塔尼亚在 2020 年 2 月 1 日提交的 2019 年年度透明度报告中报告称，发

现了 36 平方公里此前未知的集束弹药沾染区。毛里塔尼亚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

提交的延期请求中报告称，2021 年 3月进行的非技术勘查显示，沾染区估计面积

已减少至 14.02 平方公里。根据《公约》第四条，毛里塔尼亚有义务在 2022 年 8

月 1 日之前清理和销毁或确保清理和销毁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集束弹药沾染区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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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集束弹药。2021 年 3 月 22 日，毛里塔尼亚通知《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

称，该国打算提交延期请求。 

3. 缔约国第十次会议目前预计于 2022 年 9 月举行，而 2022 年 8 月 1 日的最后

期限将在此之前到来，因此《集束弹药公约》清理和减轻风险教育问题协调员阿

富汗和瑞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致函毛里塔尼亚，提醒其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之

前向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提交延期请求，以便第二次审议会议第二期会议审议这

一请求。2021 年 6 月 30 日，毛里塔尼亚向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提交正式请求，

请求将第四条最后期限延长两年至 2024 年 8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1 日，执行支

助股代表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通知《公约》缔约国，毛里塔尼亚已提交延期请

求，请求文件已在《集束弹药公约》网站上公布。 

 二. 审议请求 

4. 毛里塔尼亚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向《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提交了延期

请求初稿，请执行支助股进行初步评估，以确保请求不缺少任何关键内容。此

后，毛里塔尼亚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和 2021 年 6 月 24 日又提交了两份修订草

案，执行支助股就修订草案提供了补充反馈。2021 年 6 月 30 日，毛里塔尼亚正

式提交了第四条延期请求。 

5. 分析小组邀请反集束弹药联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

雷中心和地雷行动审查组织的代表出席 2021 年 7 月 8 日的会议，与分析小组一

道审议上述请求。为确保对所有请求采取统一处理方法，分析小组采用缔约国第

九次会议上通过的“《集束弹药公约》第三条和第四条之下延期请求的方法”

(CCM/MSP/2019/12)分析毛里塔尼亚的延期请求。 

6. 分析小组对延期请求进行初步评估后，于 2021 年 7 月 9 日请毛里塔尼亚提

供补充资料，以便进一步审议其请求。2021 年 7 月 28 日，毛里塔尼亚提供了进

一步资料，加以澄清，答复了分析小组提出的问题。分析小组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举行会议，审议了毛里塔尼亚提供的补充资料。 

7. 毛里塔尼亚在延期请求中指出，集束弹药沾染是由于该国卷入了 1976-1978

年的西撒哈拉冲突。请求中还指出，毛里塔尼亚曾于 2014 年 9 月宣布已履行第

四条，但于 2019 年在提里斯－宰穆尔省的九个地区发现了此前未知的集束弹药

沾染。沾染区总面积目前估计为 14.02 平方公里。全部九个地区的沾染均已经目

测确认，因此归类为确认危险区。但清理行动开始之前将再作技术勘查，以进一

步界定其中每一个地区的准确周边界线。 

8. 请求中表示，首先需要 6 个月时间，以完成执行设想的延长期工作计划所需

相关资源的调动。具体包括确认资金、人员、设备和其他资源，以便部署四个清

理战斗地区的团队，处理沾染问题。根据毛里塔尼亚以往的清理行动，清理率为

每个团队每天 15,000平方米，如果估计的沾染量保持不变，将有可能在一年之内

完成技术勘查和所发现区域的清理。另需 6 个月时间，以处理任何其他沾染并在

提交完成报告之前完成报告和文件工作。 

9. 请求中强调，估计所计划活动的总预算为 1,800,000美元。其中 250,000美元

来自由毛里塔尼亚国家预算供资的为期两年的国家人道主义排雷方案。毛里塔尼

亚将筹措其余 1,550,000 美元，其中 400,000 美元用于设备，1,150,000 美元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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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其他运行开支。毛里塔尼亚还通报了计划提供的实物支持，例如基础设施

和人员。此外，毛里塔尼亚争取组建一个国家联盟，以调动履行扫雷义务所必需

的资源。 

10. 请求中还强调了进一步残余风险的问题，毛里塔尼亚计划在延长期内通过加

强国家能力解决这一问题。毛里塔尼亚表示，该国承诺根据《公约》第七条规定

的义务，报告任何其他查明的沾染地区，同时进行其他正式和非正式通报。 

 三. 结论 

11. 分析小组确认，毛里塔尼亚早前曾于 2014 年宣布已履行第四条义务，并称

赞毛里塔尼亚在报告此前未知的集束弹药沾染时的透明度。分析小组称赞毛里塔

尼亚只请求该国认为履行第四条义务所需的时间而不是允许的最长期限。 

12. 分析小组注意到，毛里塔尼亚提出的工作计划可行并且可由缔约国监测。分

析小组还注意到，工作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毛里塔尼亚获得资金和调动必要资源

的能力。 

13. 分析小组进一步注意到，毛里塔尼亚致力于寻求国际合作与援助，以完成清

理行动。分析小组建议，根据《公约》第六条，毛里塔尼亚应采取行动，加强资

源调动，包括建立一个国家联盟，以便在执行其延期请求中的工作计划时改善协

调。 

14. 分析小组非常支持国家人道主义排雷方案更新其国家地雷行动标准，使之符

合最新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计划。分析小组还建议毛里塔尼亚在这次审议过程中

考虑与土地解禁进程相关的《国际地雷行动标准》术语、进程的各项构成部分

(非技术勘查、技术勘查、清除)及这些构成部分的顺序，并在缔约国第十届会议

上介绍最新情况。 

15. 分析小组指出，毛里塔尼亚需要更加重视风险教育/爆炸物风险教育活动，

特别是面向面临风险的游牧人口的活动，并强烈建议毛里塔尼亚尽快为此制定和

实施一项综合计划，内容应包括由谁开展爆炸物风险教育、目标群体和所用方

法。 

16. 分析小组对毛里塔尼亚致力于确保在排雷行动中将性别和多样性纳入主流予

以肯定，并建议，这一考虑应包括一项计划，以便将这些贯穿各领域的内容纳入

与勘查和清理遗留集束弹药以及实施爆炸物风险教育有关的所有适当活动。 

17. 分析小组注意到，毛里塔尼亚将处理任何残余风险，并建议毛里塔尼亚在残

余沾染方面建立可持续的国家能力，包括报告机制，以应对任何完成履约后发现

的子弹药之残余风险。 

18. 分析小组注意到，毛里塔尼亚如能每年通过第七条报告以及在缔约国会议或

审议会议上报告下列情况，将使《公约》受益： 

(a) 毛里塔尼亚在延期请求中所作工作计划预测的相关进展； 

(b) 关于进一步技术勘查之后的剩余沾染的最新资料，以及根据所收集新

信息更新后的工作计划； 

(c) 为支持执行工作进行的资源调动努力； 



CCM/CONF/2021/2 

4 GE.21-10906 

(d) 根据国际地雷行动标准审查/更新毛里塔尼亚的国家地雷行动标准的进

度，目标群体风险教育/爆炸物风险教育活动计划的进展和执行情况，以及建立

国家残余风险应对能力的进度； 

(e) 其他相关信息。 

19. 分析小组指出，毛里塔尼亚除如上所述向缔约国报告外，还须视需要定期向

缔约国通报其他有关事态发展。 

 三. 关于毛里塔尼亚提交的第四条延期请求的决定草案 

20. 会议评估了毛里塔尼亚提交的延长按照《公约》第四条第一款完成清理和销

毁遗留集束弹药的最后期限的请求，并同意批准这一请求，将最后期限延长至

2024 年 8 月 1 日。 

21. 会议在批准这项请求时称赞毛里塔尼亚致力于开展所需技术勘查，建议毛里

塔尼亚定期向缔约国报告相关成果，并在缔约方第十次会议上提供顾及主要情况

的最新工作计划、时间表和预算。 

22. 对此，会议指出，毛里塔尼亚如能每年通过其第七条报告以及在缔约国会议

或审议会议上报告下列情况，将使《公约》受益： 

(a) 毛里塔尼亚在延期请求中所作工作计划预测的相关进展； 

(b) 关于进一步技术勘查之后的剩余沾染的最新资料，以及根据所收集新

信息更新后的工作计划； 

(c) 为支持执行工作进行的资源调动努力； 

(d) 根据国际地雷行动标准审查/更新毛里塔尼亚的国家地雷行动标准的进

度，目标群体风险教育/爆炸物风险教育活动计划的进展和执行情况，以及建立

国家残余风险能力的进度； 

(e) 其他相关信息。 

23. 会议指出，毛里塔尼亚除如上所述向缔约国报告外，还务必在缔约国会议和

审议会议上以及通过应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的第七条报告，定期向缔约国报

告与请求所涉期间执行第四条以及请求中所作其他承诺相关的其他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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